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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位發展部 函
地址：10066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143號
聯絡人：周佑穎
電話：02-23800263
電子郵件：timothychou@moda.gov.tw

受文者：新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3月21日
發文字號：數位政府字第1144000401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為強化政府網站服務韌性與國際信任接軌， 請依說明導

入政府網站雙憑證機制及調整取得內網網站憑證方式，並

請轉知所屬機關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強化政府便民服務網站資料傳輸安全性與運作韌性，本

部自今(114)年4月起，將推動政府網站雙憑證架構，同步

採用中華電信公司及臺灣網路認證公司簽發之商用憑證，

確保政府網站不會因為單一憑證過期或失效而造成網站服

務中斷之情況。

二、請貴機關自即日起至今年3月31日前，至GCP政府憑證入口

網(https://gov.tw/iNH)申請政府網站雙憑證，並依憑證

管理規範進行網域驗證後，下載雙憑證並擇一安裝使用，

未使用之憑證請妥善保存作為備用。

三、另依據 CA/B Forum Baseline Requirements 國際規範，

商用憑證僅適用於外部網域之網站系統，不為內部網域之

網站系統核發憑證，如內部網域之網站系統需使用憑證，

應以自簽憑證方式辦理。請參考附件《使用 OpenSSL 建立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6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自簽根憑證與簽發終端憑證指南》(https://gov.tw/Bjo)

進行設定，以確保內部系統安全與合規運作。

四、如有相關問題，請洽客戶服務中心，電話02-2192-7111， 

電子郵件：egov@service.gov.tw。

正本：總統府第二局、國家安全會議、行政院資訊處、立法院資訊處、司法院資訊處、
考試院資訊處、監察院綜合業務處、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（不含本部）、國家
運輸安全調查委員會、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、核能安全委員會、本部資訊處、數
位發展部數位產業署、數位發展部資通安全署、各直轄市政府、各縣(市)政府、
各縣市議會

副本：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客戶分公司、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資訊技術分公
司、臺灣網路認證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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